
路政赔偿制度

一、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责任单位：省公路局路政管理处、省收费公路管理局路政管理处。
责任人：承办人A、承办人B、副处长、处长、主管副局长。
二、权力行使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八条第四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决定由公路管理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行使公路行政管理职责。

 (二) 《路政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路产损坏的，应向公路管理机构缴纳路产损坏赔（补）偿费。

（三）《黑龙江省公路条例》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挖掘公路、专用公路和公路用地。确需占用和挖掘的，须经公路管理机构批准，并应缴纳有关费用。造成公路路产损失的，应给予赔偿。
（四）《黑龙江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黑龙江省交通厅职能配置设置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黑编〔2000〕110号）：省公路局路政管理处负责全省路政管理工作。
三、赔偿标准

《黑龙江省占用、挖掘公路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赔(补)偿标准》（见附件）
四、路政赔偿程序

（一） 路产损坏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赔偿数额较小，且当事人无争议的，可以当场处理。 
　　当场处理公路赔偿案件，承办人应当制作、送达《公路赔(补)偿通知书》收取公路赔偿费，出具收费凭证。 
　　（二）除《路政管理规定》第三十三条规定可以当场处理的公路赔偿案件外，处理公路赔偿案件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1、承办人A、承办人B立案，处长决定进行案件调查； 
　　2、承办人A、承办人B调查取证； 
　　3、承办人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或当事人要求听证，由局法制办按程序组织听证； 
　　4、副处长、处长初审决定，主管局长审查决定后，承办人制作并送达《公路赔(补)偿通知书》； 
　　5、承办人A、承办人B收取公路赔偿费； 
　　6、承办人A、承办人B出具收费凭证； 
　　7、承办人A、承办人B结案。 
　　调查取证应当询问当事人及证人，制作调查笔录；需要进行现场勘验或者鉴定的，还应当制作现场勘验报告或者鉴定报告。

五、公开公示

本制度原文、相关材料和赔偿结果在黑龙江省公路局网站长期公布。网址：www.hlj.gl.cn。

六、监督检查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厅关于执行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七、责任追究

执行《黑龙江省交通厅关于执行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监督检查办法（试行）》。

公路路产损害赔（补）偿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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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公路法》第85条第一款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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